醴财发〔2018〕15号

醴陵市财政局

关于切实做好2018-2020年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长庆示范区财政所，机关各股室（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湘发电〔2018〕10号）、中共湖南省纪委《关于印发《湖南省2018年至2020年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方案》的通知》（湘纪发〔2018〕2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切实做好2018-2020年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湘财农〔2018〕17号）和醴陵市委省政府关于印发《醴陵市开展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醴发〔2018〕10号）等文件精神，全面加强财政扶贫资金监管，确保发挥财政扶贫资金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应有作用，决定在2018年至2020年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现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紧紧围绕财政扶贫资金使用管理，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狠抓财政系统内部作风建设，严肃查处扶贫资金使用管理中的腐败和作风问题，促进全市财政部门认真履行扶贫资金监督和管理职责，切实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

二、整治重点

（一）贪污侵占财政扶贫资金。向各类财政扶贫资金动歪脑筋、伸黑手；以争资金、跑项目等名义行贿受贿；违规处置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损害集体利益。

(二)虚报冒领财政扶贫资金。通过多头、重复申报和虚报、虚列项目等方式套取、骗取财政扶贫资金；违规在扶贫资金中超范围列支办公费、奖金和福利等问题。

（三）违规使用和发放财政扶贫资金。违规挪用财政扶贫资金用于非扶贫领域；违规利用财政扶贫资金修建及装修楼、堂、馆、所；违规以扶贫名义，利用扶贫资金担保贷款；扶贫资金未通过“扶贫明白卡”及时，足额发放等问题。

（四）扶贫资金闲置滞留。未及时下达财政扶贫资金；扶贫资金拨付环节复杂，资金拨付不及时；扶贫资金拨付过程中推诿扯皮等问题。

（五）公开公示不到位。镇（街道）、长庆示范区财政扶贫资金分配结果没有在政务公开栏公开公示，公示期不少于10天；村级扶贫项目和打卡到户扶贫资金没有落实村级公告公示要求；“互联网+监督”平台数据采集不及时、不准确、不全面，推诿扯皮，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

（六）基础管理工作不规范。扶贫项目资金没有建立台账；易地扶贫搬迁资金没有实行专户管理，封闭运行；扶贫项目资金报账程序不规范，审核把关不严；扶贫资金档案管理不完善等问题。

（七）扶贫资金监管不到位。镇（街道）、长庆示范区财政所未严格按照上级财政部门和本级政府的要求，加强对扶贫资金的监管，对发现的问题未按规定予以处理，对整改落实情况没有及时跟踪督导等问题。

（八）工作作风不扎实。对单位驻村帮扶工作支持和指导不够，监督管理不严；扶贫工作队员驻村不住村、入户蜻蜓点水；结对帮扶方式方法简单，满足于慰问救济，缺乏长远帮扶措施等问题。

（九）考核评估不严格。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考评工作走过场，发现问题隐瞒不报；被考评单位弄虚作假、消极应付，干扰考核评估、督查巡查，问题整改不及时、不彻底等问题。

三、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局成立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局党组书记、局长夏春良任组长；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付权，局党组成员、驻局纪检组组长瞿孝桂，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谭轶涛，局党组成员、市国库集中支付中心主任唐建辉，局党组成员、总会计师陈逾峰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于农财股，并与“雁过拨毛“式腐败问题整治办公室合署办公。办公室组成人员包括分管农财股副局长，驻局纪检组、农财、乡财、局办公室、人教、预算、监督、经建、社保、综合、文教、企业、农发公司、农业综合开发等部门负责人。

（二）全面压实责任。财政部门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要认真履行脱贫攻坚重大政治责任。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有关要求及时上传更新“互联网+监督”平台上财政扶贫有关数据；加强对局驻村帮扶工作队的指导；加大扶贫项目资金公开公示力度；加强对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的监督检查，每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扶贫资金使用管理专项监督检查；收集问题线索，上报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雁过拨毛”式腐败问题两个专项治理月报表。从2018年起，市财政局将各财政所及机关股室（单位）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整治开展情况纳入年度绩效考评范围。

（三）加强协调配合。财政部门要建立与扶贫办、审计等部门的协作机制，及时掌握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方面的举报和审计问题线索；密切配合纪检监察、巡察等部门工作，积极参与扶贫资金使用管理问题线索的核查工作，及时将财政监督检查中发现的扶贫资金使用管理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处理。
附：醴陵市财政局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责任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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